行政确认
30、慈善组织认定
  

申请人提出申请




窗口审查受理


退回

不符合
资格审查                               退回


 
符合   予以受理
	不符合窗口核准员复审标准

	

 

                             办理结果


予以核准办理结束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承办机构：田家庵区民政局社会组织办公室
服务电话：0554-2698465 监督电话：0554-2698035。


31、婚姻登记（结婚登记）

	申请人申请
男女双方共同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申请。




	提交材料
有效期内户口簿、身份证；三张二寸近期半身免冠合影照片。


	






	审查询问
登记员审查相应证件和材料是否齐全、有效；
询问当事人是否自愿结婚等有关情况；
双方当场填写《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




	不符合结婚条件


	符合结婚条件





	
	登  记 
登记员当场办理结婚登记，制作结婚登记证书。


	不予办理
出具《不予办理结婚登记通知单》。




	 




	颁  证
婚姻颁证员向当事人颁发结婚证书。







法定时限：即时办理     承诺时限：即时办理
承办机构：田家庵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服务电话：0554-2698527   监督电话：0554-2698035

婚姻登记（离婚登记）申请时需提交的材料
1、 结婚证
2、 符合《婚姻登记工作规范》规定的户口本、身份证等有效证件
3、 现场填写《离婚登记申请书》

申请



初审




初审无误      不符合条件
不予受理
发《离婚登记申请受理回执单》



 
离婚冷静期             30日内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填写《撤回离婚登记申请书》

30日         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


离婚冷静期届满
发《撤回离婚登记申请确认单》




30日内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双方未共同到婚姻登记机关
30日内                     申请发放离婚证
双方共同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时需提交的材料
1、结婚证
2、符合《婚姻登记工作规范》规定的户口本、身份证等有效证件
3、协商一致的《离婚协议书》一式三份、2寸红底个人证件照各2张
4、现场填写《离婚登记询问笔录》、《离婚登记声明书》、《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

申请发放离婚证
审查

	


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	
不予以办理
登记、发放离婚证







温馨提示：自受理后的第二天开始计算三十日的冷静期，
期间届满的最后一日是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届满日

法定时限：即时办理     承诺时限：即时办理
承办机构：田家庵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服务电话：0554-2698527   监督电话：0554-2698035

32、收养登记
收养关系当事人提出申请
初 审
办理收养登记所需证件、证明材料：收养人个人申请、户口簿、身份证、结婚证、健康体检表、两个证明人证明材料、村（居）委会证明、捡拾弃婴报案证明、抚养教育子女能力证明、收养人有关情况证明、收养人与被收养人合影、
收养关系成立或解除的权利义务关系。
受 理
告 知
1.确认管辖；2.确认收养当事人具备收养登记条件：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年满30周岁。
公告（仅适用于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    儿童）60日



20日内审查、实地调查
1.确认收养关系当事人共同到场；
2.确认当事人所持证件、材料齐全有效。
田家庵区民政局审批
不在管辖范围内或不符合收养法规定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对当事人说明理由。
登 记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30个工作日
承办机构：田家庵区民政局社会事务办公室（收养评估和融合评估期间不计入收养登记办理期限）
[bookmark: _GoBack]服务电话：0554-2690237 监督电话：0554-2698035.
